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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市监发〔2019〕125号                 签发人：史 义

迪庆州市场监管局关于州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23003号提案的答复
姚润文委员: 

州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23003号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强迪庆州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已收悉，已交我局办理，首先，感谢您对我州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订餐因其独有的便捷性和直观性，更能够被大众认同和接受，随着网络订餐平台的兴起，网络订餐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对您提案中所提的问题，迪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安排，由和文宏、和世荣二位副局长负责，现已组织相关职能科室（信息化与网络交易监管科、食品餐饮监督管理科）进行了落实解决，落实相关措施，切实加强管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摸清底数
根据《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网络交易管

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迪庆州市场监管局认真制定《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目标，对网络订餐市场进行排查，摸清辖区第三方涉餐网络平台企业底数。目前我州注册经营的网络餐饮电商平台有两家公司，分别为成都龙凤鹏程科技有限公司香格里拉“美团”代理，“饿了么”香格里拉运营中心。分别有490户、204户餐饮商家入驻平台，使用平台进行餐饮经营服务。
二、开展约谈，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开展对美团、饿了么第三方平台企业约谈，要求各平台一是要完善入驻商家审核制度，对入驻餐饮单位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量化等级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履行自查规范和审核入网餐饮主体的义务，对无证照餐饮商家不得入驻或下线处理；二是各平台进一步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执行网络订餐规范经营“五项制度”，即：“现场核查制度”，平台对入网者进行实地现场核查，严格审查入网者的经营资质，严禁无实体门店的经营者入网；“信息公示制度”，平台在入网经营者页面公布许可信息、量化分级等级、投诉举报电话、菜品及主要原料等相关信息；“自查自纠制度”，平台定期对已入网餐饮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对无许可证或超过有效期限的，暂停其入网经营，待资质完善并通过审查后再允许其入网经营；“规范送餐制度”，平台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保证食品贮存、运输等符合规定，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信息互通制度”，平台每季末将上线餐饮单位主体电子档案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报备，市场监管局将违法违规、立案查处情况反馈给第三方平台，建议平台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级或强制下线。

强化法制宣传，增强企业遵守行业法律法规意识

州市场监管局在检查活动中，按照谁监管谁普法原则对美团、饿了么香格里拉代理机构负责人进行《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宣传教育，发放法律法规20余份，进一步明确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主体责任、应尽法律法规义务及违法行为后果。交易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签订《网络

订餐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履行承诺义务。

四、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一是实施线上线下同步检查。建立入网餐饮单位平台公示信息定期线上抽查、线下核实机制，强化入网餐饮单位的日常监管。重点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实体店铺，是否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固定的食品加工操作和贮存场所，是否严格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并按照法律法规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进行食品加工、制作和送餐，确保满足食品安全要求。二是适时组织专项整治。统一部署、结合网上监测分析情况和新闻舆情热点问题，适时组织网络订餐专项整治行动。对在检查和整治过程中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依法严厉进行查处。2019年4月30日至5月20日，州局和香格里拉市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人次，检查电商餐饮平台4家次，经查“美团”线上双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亮证率78.9%，“饿了么”线上双证亮证率100%，“饿了么”虽然在后台进行亮证，但消费者在页面无法看到平台亮证情况，根据检查情况，检查组下达责令整改通知2份，要求两家电商平台在6月1日前完成整改，让消费者在消费平台能100%查询到商家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地检查入驻餐饮商户门店11家，检查发现餐饮门店一般性问题14条，要求门店及时整改；线上检查餐饮经营户30家。

2019年5月29日、6月3日州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人员对电商入驻商家亮证亮照情况进行线上检查，要求的整改内容已完全整改，检查208家次入驻商家，亮照亮证率100%。
五、加强宣传教育，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一是向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积极宣传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法规知识等，引导其增强食品安全风险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切实规范食品经营行为。今年以来，向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推送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共发放宣传资料50余份。二是积极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提升其自我保护能力和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意识。待州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审核通过后，我局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宣传网络订餐注意事项，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提高公众参与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督意识。三是积极引导社会共治。近期省市场监管局正在全力加强“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建设力度，到2020年底全省“互联网+食品安全”将借力“互联网+”思维，遵循“1+4+N”的建设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支撑食品追溯、行政许可、日常监管、应急指挥、公共服务等各业务工作领域，实现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全流程闭环监管。

六、加强协同，形成监管合力
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检测机构数据共享，鼓励各类食品企业、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全力打造云南省“互联网+食品安全”信息化服务体系，覆盖四大业务应用领域，建成N个业务支撑子系统，为构建“协同监管、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提供技术支撑，逐步实现全州网络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以上是迪庆州市场监管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监管的一些工作，离党和人民的所求所需还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州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加强履职尽责，为我州网络餐饮食品经营健康有序发展做好服务和监管，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6月18日

联系人：尹志钊  联系电话：13988799889

       张秀芬   联系电话：13988773222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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